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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3 

通过议事规则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暂行议事规则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递交人居

三大会的暂行议事规则，供其通过。该暂行议事规则由联大在 2015 年 12 月 22

日第 70/210 号决议中核准，并经人居三大会筹备委员会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修订（见附件）。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6 年 10 月 3 日重发。 

** A/CONF.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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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暂行议事规则 

 一、  代表和全权证书 

第 1 条 

代表团的组成 

 参与大会的每个国家和欧洲联盟的代表团由代表团团长和其他必要的代

表、副代表和顾问组成。 

第 2 条 

副代表和顾问 

 代表团团长可指派副代表或顾问行使代表的职权。 

第 3 条 

全权证书的提交 

 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于大会开幕日之前一

星期提交大会秘书处。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由外交部长颁发，

或者对于欧洲联盟而言，由欧盟委员会主席颁发。 

第 4 条 

全权证书委员会 

 大会开始时应任命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应

以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为基础。委员会应及时审查各代

表的全权证书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第 5 条 

暂时参与大会 

 代表在其全权证书未经大会作出决定之前，有权暂时参与会议。 

 二、  主席团成员 

第 6 条 

选举 

 大会应从与会各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 1 人、副主席 14 人、
1 东道国当然副主席 1 人、总报告员 1 人，以及依据第 46 条设立的主要委员会

的主席。主席团成员应根据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出，其构成应

符合第 11 条之规定。大会也可以选举其认为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其他主席团成

员。 

第 7 条 

主席的一般权力 

1．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赋予的权力外，应主持大会的全体会议、宣

布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本规则得到遵守、给予发言权、将

                                                                 
1
 非洲国家组、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组、东欧国家组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各 3 人；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组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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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付诸表决及宣布决定。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在遵守本规则的前

提下，全面控制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可向大会建议发言报名截止

时间、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限制每一与会方的代表就某一问题发言的次数、

暂停或结束辩论，以及暂停会议或休会。 

2． 主席执行职务时始终处于大会的权力之下。 

第 8 条 

代理主席 

1． 主席如缺席某次会议或其一部分时，应指定一名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2． 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第 9 条 

另选主席 

 主席不能履行其职权时，应另选新主席。 

第 10 条 

主席的表决权 

 主席或行使主席职权的副主席不应参加表决，但可指定其本国代表团其

他成员代其投票。 

 三、  总务委员会 

第 11 条 

组成 

 总务委员会应由主席、各位副主席、总报告员及主要委员会主席组成。

主席应担任总务委员会的主席，主席缺席时，由主席指定的副主席担任总务委

员会主席。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和大会依据第 48 条设立的其他委员会主席可

以参与总务委员会，但无表决权。 

第 12 条 

替代成员 

 大会主席或副主席缺席总务委员会会议时，可指定其本国代表团一名成

员出席委员会并参加表决。主要委员会主席缺席时，可指定由该委员会副主席

替代。主要委员会副主席在总务委员会工作时，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

一个代表团，则无表决权。 

第 13 条 

职务 

 总务委员会应协助主席处理大会的一般事务，并在遵守大会决定的前提

下，确保大会工作的协调。 

 四、  大会秘书处 

第 14 条 

大会秘书长的职责 

1.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指派的代表应在大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所有会议上以

大会秘书长身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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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国秘书长可指派秘书处的一名成员在此类会议上代其行事。 

3.   联合国秘书长或其指派的代表应领导大会所需的工作人员。 

第 15 条 

秘书处的职责 

 大会秘书处应依照本规则： 

 (a) 提供会议发言的同声传译； 

 (b) 接收、翻译、印制和分发大会文件； 

 (c) 出版和分发大会正式文件； 

 (d) 编制和分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e) 制作并安排录音记录； 

 (f) 安排在联合国档案库内保管与保存大会文件； 

 (g) 一般性履行大会可能需要的一切其他工作。 

第 16 条 

秘书处的说明 

 联合国秘书长或指定执行此项任务的秘书处成员，可随时就审议中的任

何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五、  大会开幕 

第 17 条 

临时主席 

 联合国秘书长或在其缺席时由为此目的指定的秘书处成员，在大会首次

会议上宣布会议开幕并主持会议，直至大会选出其主席。 

第 18 条 

关于工作安排的决定 

 大会第一次会议应： 

 (a) 通过议事规则； 

 (b) 选举主席团成员，组成其附属机构； 

 (c) 通过其议程，在通过之前，议程草案应为大会的临时议程； 

 (d) 就工作安排作出决定。 

 六、  会议的掌握 

第 19 条 

法定人数 

   与会国家的至少三分之一代表出席时，主席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

过半数与会国家有代表出席时才能做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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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条 

发言 

1． 事先未得主席允许，任何人不得在大会上发言。在遵守第 21 条、第 22

条以及第 25 至第 27 条规定的前提下，主席应按请求发言的先后顺序请代表发

言。秘书处应负责拟定发言名单。 

2． 辩论应以大会正在讨论的问题为限，且如果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问

题无关，主席可敦促其遵守议事规则。 

3． 大会可限制每名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名与会者可就某一问题发言的次

数。对提出上述限制的动议，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此限制的代表发言，

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无论如何，经大会同意，主席应将关于程序问题

的发言限为每次五分钟。在有时间限制的辩论中，如某一发言者发言超过规定

时间，主席应立即敦促其遵守议事规则。 

第 21 条 

程序问题 

 在讨论任何问题时，代表可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照本规则

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代表可对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此异议应立即付诸表决。

除非经过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多数代表推翻，否则主席的裁决继续有效。代表提

出程序问题时，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第 22 条 

优先发言 

 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或报告员，或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代表，在解释有

关机构作出的结论时，可以优先发言。 

第 23 条 

发言报名截止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名单，并在征得大会同意后，宣布发言报

名截止。 

第 24 条 

答辩权 

1． 尽管有第 23 条的规定，主席应准许要求答辩的与会国家的代表或欧洲联

盟的代表行使答辩权。任何其他代表也可获得答辩机会。 

2． 依据本条进行的发言，一般应在当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前进行，或如有

关项目的审议先于该次会议结束，则在结束审议前进行。 

3． 任何国家的代表或欧洲联盟的代表依据本条在一次会议上就一个项目发

言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第一次发言应限为五分钟，第二次发言限为三分钟；

代表的发言应尽量简明扼要。 

第 25 条 

暂停辩论 

 与会国家的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暂停辩论讨论中的问题。除动议人外，

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暂停辩论的代表就动议发言，然后在遵守第 28

条规则的前提下，立即将动议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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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条 

辩论的结束 

 与会国家的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结束辩论讨论中的问题，不论是否有任

何其他代表已要求发言。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就动议发言，然后

在遵守第 28 条规则的前提下，立即将动议付诸表决。 

第 27 条 

会议的暂停或休会 

 在遵守第 38 条规则的前提下，与会国家的代表可随时提出动议暂停会议

或休会。对此种动议不得进行讨论，而应在遵守第 28 条规则的前提下，立即

付诸表决。 

第 28 条 

动议的优先顺序 

 下列动议依其排列顺序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一切提案或其他动议： 

 (a) 暂停会议； 

 (b) 休会； 

 (c) 暂停辩论讨论中的问题； 

 (d) 结束辩论讨论中的问题。 

第 29 条 

提交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 

  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秘书处，并由大会秘书

处将文本发给各代表团。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否则在文本以大会的所有语文发

给各代表团后的 24 小时内，不应讨论实质性提案或就其作出决定。但是，主

席可允许讨论和审议修正案，即便上述修正案尚未传阅或仅于当天传阅。 

第 30 条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某项提案或动议，如未经修正，可在作出决定前由原提案人随时撤回。

已撤回的提案或动议可由任何代表重新提出。 

第 31 条 

关于权限的决定 

 在遵守第 28 条规定的前提下，凡要求决定大会是否有权通过向其提交的

某项提案的动议，应在就该提案作出决定前付诸表决。 

第 32 条 

提案的重新审议 

 凡已通过或已遭否决的提案不得重新审议，除非出席大会并参加表决的

代表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重新审议。应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的发言者就该

动议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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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作出决定 

第 33 条 

普遍同意 

   大会应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大会工作以普遍同意方式完成(协商一致)。 

第 34 条 

表决权 

 每个与会国家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 35 条 

法定多数 

1． 在遵守第 33 条规则的前提下，大会关于一切实质性问题应以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 

2．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大会关于一切程序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过半数代表作出。 

3． 如发生某一事项是程序事项还是实质事项的问题，应由大会主席作出裁

决。对主席裁决提出的异议应立即付诸表决。除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过半数代

表推翻外，主席的裁决继续有效。 

4． 如果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提案或动议应视为被否决。 

第 36 条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语的含义 

 为本规则之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语是指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的代表。弃权的代表应视为未参加表决。 

第 37 条 

表决方法 

1． 除第 44 条的规定外，大会通常应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但代表也可请求

以唱名方式进行表决。唱名表决应从主席抽签决定的代表团开始，按与会国家

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进行。唱名表决时，每一国家的国名均应唱出，由该国代

表回答“赞成”、“反对”或“弃权”。 

2． 大会用机械设备进行表决时，应以无记录表决代替举手表决，以记录表

决代替唱名表决。代表可请求进行记录表决。进行记录表决时，除非代表另有

请求，大会应免去唱出与会国家国名的程序。 

3． 参与唱名表决或记录表决的每一国家的投票应列入大会记录或关于大会

的报告中。 

第 38 条 

表决守则 

 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为了与表决过程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

都不得打断表决。 

第 39 条 

解释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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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释投票理由为

限。主席可限制解释投票理由的时间。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的代表不得发言

解释对提案或动议的投票理由，除非该提案或动议被修正。 

第 40 条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代表可动议就提案的各部分分别进行表决。如有代表反对，应将分部分

表决的动议付诸表决。应只准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分部分表决的代表发言。

该动议如获通过，提案中后来获得通过的各部分应合成整体再交付大会表决。

如提案的所有执行部分均遭否决，则该提案应认为已被整个否决。 

第 41 条 

修正案 

 凡对一项提案只作增删或部分修改的提案，均视为对该提案的修正案。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则内的“提案”一词应视为包括修正案。 

第 42 条 

修正案的表决顺序 

 如对某项提案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先提付表决。当某项提案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修正案时，大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

然后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但如一个修正

案的通过必然意味着另一修正案的否决，则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如有一

个或一个以上修正案获得通过，则应将修正后的提案付诸表决。 

第 43 条 

提案的表决顺序 

1．   除修正案外，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时，除非大会另有规

定，否则应按照提出的先后顺序付诸表决。大会每表决一个提案后，可决定是

否将下一个提案付诸表决。 

2． 订正后的提案除非与原提案有实质上的差异，应按照原提案提出的先后

顺序付诸表决。如有实质上的差异，原提案应视为已被撤回，订正后的提案

应视为新的提案。 

3． 要求对一项提案不作决定的动议，应在就该提案作出决定之前付诸表决。 

第 44 条 

选举 

 所有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除非大会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

决定不经投票选举业已商定的人选或国家。 

第 45 条 

1． 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选任空缺须在同样条件下同时补足时，应由在第

一次投票中获得过半数票且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应补

缺额。 

2．   如获得过半数票的候选人少于应补缺额，应再进行投票以补足余缺，应仅

限于在前一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进行，其人数不得超过待补余缺数的

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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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附属机构 

第 46 条 

主要委员会 

 大会可根据其他联合国会议的做法设立一个主要委员会和一个起草委员

会。 

第 47 条 

主要委员会的代表 

 每个与会国家和欧洲联盟可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设立的主要委员会。可

根据需要指派副代表和顾问进入该委员会。 

第 48 条 

其他委员会和工作组 

1． 除上文所述主要委员会外，大会可设立其认为履行职责所需的委员会和

工作组。 

2． 经大会的全体会议决定，主要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第 49 条 

1． 除大会另有决定外，第 48 条第 1 款所述大会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成员应

由主席指定，但须经大会批准。 

2． 除有关委员会另有决定外，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成员应由委

员会主席指定，但须经委员会批准。 

第 50 条 

主席团成员 

 除第 6 条或其他规则规定的情况外，每一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应各自选举其主席团成员。 

第 51 条 

法定人数 

1． 主要委员会主席在至少四分之一与会国有代表出席时，可宣布开会并准

许进行辩论。任何决定须在过半数与会国家有代表出席时作出。 

2． 总务委员会或全权证书委员会或任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代

表的简单多数构成法定人数，但他们必须是与会国的代表。 

第 52 条 

主席团成员、事务处理和表决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议事程序应可比照适用上文第二、第六

(第 19 条除外)和第七部分的各条规则，但以下情况除外： 

 (a) 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以及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

作组主席，如果是与会国的代表，可行使表决权； 

 (b)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

以简单多数作出，但要重新审议提案或修正案则需要第 32 条所规定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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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语文和记录 

第 53 条 

大会的语文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应为大会的语文。 

第 54 条 

口译 

1． 用大会的一种语言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大会的其他语言。 

2. 代表可用大会语言以外的一种语言发言，但有关代表团应安排将发言口

译成大会语言之一。 

第 55 条 

正式文件的语文 

 大会的正式文件应以大会的语文提供。 

第 56 条 

会议的录音记录 

   大会和主要委员会各次会议应依联合国惯例制作录音记录，并予以保存。

除非大会或主要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大会的任何其他会议均不制作录音记录。 

 十、  公开与非公开会议 

第 57 条 

一般原则 

 大会的全体会议和任何委员会的会议，除非有关机构另有决定，均应公

开举行。大会的全体会议在非公开会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均应及早在公开的全

体会议上宣布。 

第 58 条 

 作为一般规则，总务委员会的其他机构、各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应非公开举行。 

第 59 条 

非公开会议的公报 

 非公开会议结束后，有关机构主持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可通过大会秘书处

发布公报。 

 十一、 其他参与者和观察员 

第 60 条 

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届会和工

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 

 凡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届

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其所指派的代表有权作为观察员参与大会

和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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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条 

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的代表
2
 

 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指派的代表可以参与大会、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

情况下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但无表

决权。 

第 62 条 

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除本议事规则就欧洲联盟另有具体规定外，获邀参与大会的其他政府间

组织指派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参与大会、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任何其

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3 条 

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代表 

 联合国有关机构指派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参与大会、主要委员会以及在

适当情况下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但无

表决权。 

第 64 条 

地方当局的代表 

 获认可与会的地方当局的代表可根据联大 2015 年 12 月 22 日第 70/210 号

决议附件二中为此作出的安排，参与大会、主要委员会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任何

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5 条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3
 

1. 获认可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大会及主要委员会

的公开会议。 

2. 经大会有关机构主持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邀请并经大会批准，上述观察员

可就其具有专长的问题作口头发言。如发言请求过多，应请有关非政府组织自

行组成相关小组，由这类小组的发言人发言。 

第 66 条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
4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指派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参与大会、主要委员会以及

在适当情况下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但

无表决权。 

                                                                 
2
 为本规则之目的，“相关组织”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底管理局、

国际海洋法法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  
3
 《21 世纪议程》第 23.3 段规定：“凡涉及非政府组织过问或参与联合国机关或联系机构有关

执行《21 世纪议程》工作的任何政策、定义或规则，应对所有主要群组一律适用”。《21 世纪

议程》将主要群组界定为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民、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工人及其

工会、工商界、科学和技术界以及农民。因此，根据《21 世纪议程》，第 65 条应同等适用于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要群组。 
4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阿鲁巴、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库拉索、法属波利尼

西亚、瓜德罗普、关岛、马提尼克、蒙特塞拉特、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荷属圣马丁岛、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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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条 

书面发言 

 第 60 条至第 66 条所述指定代表提交的书面发言，应由秘书处按收到的

份数及提交的语文，在大会会场分发给所有代表团，但以非政府组织名义提交

的书面发言须与大会的工作有关，而且所涉主题应是该组织的专长。书面发言

不应由联合国出资制作，也不作为大会官方文件印发。 

 十二、 议事规则的修正和暂停适用 

第 68 条 

修正的方法 

 经总务委员会就拟议的修正案提出报告后，由出席大会并参加表决的三

分之二多数代表作出决定，可对本议事规则进行修正。 

第 69 条 

暂停适用的方法 

 大会可暂停适用本议事规则的任何一条规则，但须提前二十四小时就暂

停适用的提议发出通知；如无代表反对，可免去通知手续。此种暂停仅限于说

明的具体目的并以达成此目的所需要的时间为限。 

     

 

 


